退隊切結書

具切結書人         於民國  年  月  日向北斗中隊申請加入警察志工行列擔任志工（識別證第        號

、志願服務紀錄冊編號       號）現因                  無法依規定配合執勤勤。本人自願退出，自即日起不再擔任警察志工並依規定繳還志工證件、背心及放棄有關警察志工權益、保險等福利。

      此致

彰化縣警察局志工大隊北斗警察志工中隊
     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住      址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